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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

关于对深交所〔2018〕第 125 号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2018 年 

7 月 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来的《关于对凯迪生态

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 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125 号）

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，现就关注函及回复公告如下： 

2018 年 7 月 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》，

2018 年 6 月 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召开 2017

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》，2018 年 5 月 2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

独立董事提出辞职的公告》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下列事

项做进一步说明，涉及需披露信息的，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： 

问题 1：尽快召开董事会选举新任董事长，同时说明选举新任董

事长前，你公司重大决策和经营管理的决策机制，董事长空缺期间你

公司经营管理的应对措施。 

公司回复：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李林芝

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。李林芝女士因个人身体原因向董事会提出辞去

公司董事、董事长、董事会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、战略发展与规

划委员会主任、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等一切职务。辞职后不再



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法》的相关

规定，李林芝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，公司已于

2018 年 7 月 2 日对外披露。2018 年 5 月 22 日，我公司披露了

《关于独立董事提出辞职的公告》，鉴于厉培明先生提出辞职将导致

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，所以辞职未生

效，公司计划通过股东大会选举新的独立董事，后因李林芝女士辞职

导致独立董事厉培明的辞职达到生效条件，故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

日公告了《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生效的公告》。目前，公司于 2018 年 

7 月 4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选举董事长并代行董秘职责的议案》，选举唐宏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

并代行董秘职责，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

届满之日止。公司董事长职位空缺时间短，并未影响公司的重大决策

和经营管理决策。 

问题2：尽快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，同时说明聘任董事会秘书前，

你公司履行董事会秘书相关职责的人员安排和选聘计划、董秘缺位对

你公司信息披露、三会运作及相关决策机制的影响；如果不能及时聘

任董事会秘书，公司应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3.2.13 条 “董事会

秘书空缺期间超过三个月之后，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，直

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”的规定，由新任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

职责。 

公司回复：公司于 2018年 3 月 23 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孙燕

萍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，孙燕萍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

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，因董事长是信批第一责任人，故后期由原董

事长李林芝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，公司已于 2018年 3 月 24 日



对外披露。2018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董事长李林芝女士的书面

辞职报告，辞去公司董事长及代行董秘等一切职位，公司已于 2018

年 7 月 2 日对外披露。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

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董事长并代行董秘职责

的议案》，选举唐宏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并代行董秘职责，任期自董

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。目前公司董事

会尚无聘请专职董事会秘书的安排，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，暂由董

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。同时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将全力协助董事

长做好代行董秘的相关工作。因此，对公司信息披露、三会运作及相

关决策机制并无影响，且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问题 3：说明公司关于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安排。 

公司回复：公司计划近期召开董事会，尽快确定年度股东大会的

召开时间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问题 4：尽快补选董事，使得公司董事人数和结构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你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等的相关规定。 

公司回复：公司董事会目前有 6 名董事，其中 2 名独立董事。根

据公司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，并未明确董事会

人数的下限。自 2016 年 12 月起，公司董事陈义生被刑事拘留，公

司董事会成员由 9 名减至 8 名，未补选董事。2018 年 6 月 30 日，

由于公司董事长李林芝女士与公司独立董事厉培明先生的辞职生效，

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8 名减至 6 名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八条规定，

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，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。公司目前董事会

结构符合《公司法》要求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7月 5 日 

 




